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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整改方案

一、整改背景与目标

近期，在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我单位在公务用车管理使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车辆使用审批流程不规范等。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管理，提高使用效率，杜绝违规违纪行为，特制定本整改方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无派车单有轨迹问题

部分公务用车使用申请未严格按照规定流程审批，存在无派车单有轨迹问题，导致用车监管不到位。

（二）有派车单无轨迹问题

部分公务用车使用申请按照规定流程审批，但审批后实际未出车没有及时撤销，导致出现有派车单无轨迹问题。

三、整改措施

（一）召开专题会议，落实责任分工。规范用车行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也是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组织镇班子成员召开专题班子会议，对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进行安排部署。并就整改工作进行讨论，责成综合办公室，认真落实整改内容。

（二）精心谋划方案，全面动员部署。综合办公室组织全体科室负责人召开会议，部署好公车管理的有关规定，车辆要做到情况明、底数清、数字准，需用车时及时按规定报备审批。

（三）安排专人负责，定期自查自纠。安排专人负责对公车平台进行管理，及时派车、收车，对派车不规范或未派车的情况，及时补正，建立电子档案，将每月的公车使用情况进行电子化录入，方便查询和统计分析，为后续的车辆管理和费用核算提供数据支持。

四、整改步骤

 （一）集中整改阶段（5月22日— 5月23日）

针对上级发现的问题，按照整改方案要求，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全面开展整改工作。综合办公室定期对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督导，确保整改工作有序推进。

（二）总结验收阶段（5月26日— 5月27日）
各科室对整改工作进行总结，综合办公室组织相关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对整改不到位的进行督促整改，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同时，总结整改工作经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由镇长闫世波任组长，分管领导杨朝伟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公务用车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指导监督整改工作，及时研究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二）强化监督检查
公务用车管理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务用车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严格责任追究
对在整改工作中敷衍塞责、整改不力的科室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对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单位规章制度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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